
湖北省房屋市政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根据《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三大”标志性战役和

“六大”攻坚提升行动计划》涉及建设工程领域的工作任务，特制定本方

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推进实施大气污染

源头治理和扬尘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提升，到 2025年，全省房屋市政工

程扬尘在线监测率达到 100%，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全面推广使用低

VOCs含量的涂料和胶粘剂，施工现场“防污、控污、减污、治污”水平

显著提升，坚决贯彻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重要战略部署。

二、工作任务

（一）落实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各项措施。强化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

治要求，严格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六化”措施，规范施工现场围挡、道路

硬化、冲洗设施、裸土覆盖、渣土清运、土方开挖等施工管理。鼓励施

工单位在道路、围墙等部位安装喷淋或喷雾装置。遇有 4级以上风力或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vocs/


空气质量重污染天气时，不得开展易产生扬尘的拆除、土方开挖和回填

等施工作业。

（二）加强施工现场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推广低 VOCs含量涂料和

胶粘剂在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的使用，涂料及胶粘剂进场时，施工单位应

会同项目建设、监理单位进行验收，查验涂料和胶粘剂的出厂合格资料，

无 VOCs含量检测证明、VOCs含量超过规范标准要求的，不得进入施

工现场。推动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准入管理，施工单位应建立非道

路移动机械使用台账，对进入施工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检查，发

现未在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排放检测注册登记的应禁止入场，并及时向有

关主管部门报告车辆信息。

（三）全面提升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水平。推进智慧工地建设，提高

扬尘防治信息化水平。2023年底前，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接入

智慧工地平台，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充分运用科技手段

丰富扬尘防治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工程项目应用“三棚一帘”、智能天幕

系统等新型扬尘防治技术和设备，实施扬尘在线监测系统与喷淋、雾炮

等降尘设施智能联动，形成扬尘监测、管控和治理的一体化智能闭环体

系。

（四）严厉打击扬尘污染违法违规行为。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

《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采取责令整改、停工、罚款

等方式，重点对以下行为实施查处：



1.未在施工现场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的；

2.未按照规定在施工工地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的；

3.在城市建成区内的施工工地现场搅拌砂浆的；

4.施工现场出入口、主要道路、加工区等未采取硬化处理措施的；

5.施工工地内堆放水泥、灰土、砂石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以

及堆存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建筑土方，未采取遮盖、密闭或者其他抑

尘措施的；

6.未按要求设置施工现场围挡的；

7.未对易产生扬尘施工作业采取有效降尘措施的。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安排。各地要细化任务分工，认真组织实施，及时

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完成。要注重宣

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对房屋市政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涌现出的

优秀做法予以表扬奖励和推广，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强化部门联动，形

成监管合力，不断加大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大气污染防治的管控力度。



（二）压实主体责任。各地要层层压实责任，将房屋市政工程大气

污染防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细。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将扬尘污染防

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监督使用，监理单位对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督查，施工单位进一步加大施工扬尘防治投入，提高扬尘在

线监测、智能喷淋和视频监控设备安装覆盖率，强化现场巡查整改。

（三）严格监督执法。各地要将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和运行情

况纳入日常文明施工巡查的范围，加大对房屋市政工程扬尘防治工作的

检查力度，对于施工现场管理混乱、扬尘污染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对因现场大气污染防治不力被通报批评或造成较大

社会影响的项目，一律纳入黑榜公示，取消安全文明施工现场等评优评

先申报资格。

（四）及时报送信息。各市（州）要做好本地区房屋市政工程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的信息汇总和报送工作，于每月 25日前通过湖北省建设

工程安全监督系统 APP报送《湖北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工地扬尘管控

信息表》（附件），每年 12月 15日前，报送当年工作总结


